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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，让内部控制机制成为全面预算有效实施的保证；

另一方面，通过全面预算管理，将内部控制落实到医院内

部各责任部门，有效衔接内部控制体系与医院发展战略。

两者融为一体的管理平台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全面预算管

理的效果和内部控制的作用。

四、思考

1. 内部控制长效机制的建立。基于全面预算管理的
内部控制机制，是可操作性相对较强的制度体系，医院在

此基础上应思考逐步构建内部控制的长效机制，实现全

面内控、持久内控、高效内控的目标。为此，医院首先应进

一步提高内控意识，形成全员参与、日常防控的局面；其

次，应加强内控制度的定期评估、补充、完善，不断提升内

部控制制度的质量；再次，应注重内控与各项工作的融

合，避免内控处于孤立的状态，以保障内控的生命力；最

后，要运用信息化的手段推进内部控制长效机制的建立。

2. 综合平衡，制定量化的内控工作标准。内部控制模
式更多的是各项制度与规范，原则性要求太多，给人以

“要我控制”的感觉，主动性差；具体明确的衡量标准却非

常欠缺，内控涉及的各个部门工作程度不一致。因此，需

要建立量化的工作标准，以明确具体的行动指南，确保内

部控制建设统一、平衡、协调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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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会计在我国高等学校会计专业已成为一门必修

专业课程，已出版管理会计教材百余种。纵观这些教材或

专著，对于管理会计的某些基本原理却缺乏深入研究。例

如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计算企业净利润存在差异鲜

有严密的数理论证，在教材中多采用举例方法加以分析

说明。本文为完善已有研究的薄弱内容，拟采用严格的数

学方法加以证明，并给出一般性的研究结论，以便于广大

初学者的学习和理解。

一、模型分析与推论

假定产品 i 的价格为 P，期初该产品结存的数量为
X0，本期产品完工入库的数量为X1，期末结存数量为X2；

期初该产品结存数量X0的成本额为 a0+b0X0，其中 a0为固

定成本，b0为单位变动成本；本期生产数量X1的生产成本

额为 a1+b1X1，其中 a1为固定成本，b1为单位变动成本；固

定期间费用（固定的管理费用、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）为

C固，变动期间费用（变动的管理费用、销售费用和财务费

用）为C变；所得税率为τ。按完全成本法计算的净利润为
NP全，按变动成本法计算的净利润为NP变。
在不影响研究结论的前提下，为推导方便，假定期初

成本额 a0+b0X0中，a0只包括固定制造费用，b0只包括单位

产品的变动直接材料、直接人工、变动制造费用。本期完

工入库产品的成本额a1+b1X1结构与期初相同。

假定产品销售成本按加权平均法结转，根据计算会

计利润的一般原理，可得销售产品的净利润：

唐恒书（副教授），梁 丽（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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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在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下计算的净利润存在差异。已有研究主要对其税前利润进行分析，鲜有对

其税后利润差异进行研究。本文对二者的净利润差异运用数理方法展开研究，得到了简洁的结论，同时获得多个有意

义的推论，并对于其在企业生产管理活动中的运用做出简要分析，从而为深刻理解和运用两种成本方法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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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P全=｛［P（X0+X1）-X2）］-［（a0+b0X0+a1+b1X1）-

(a0 + a1)+(b0X0 + b1X1)
X0 + X1

X2］-（C固+C变）｝（1-τ） （1）

NP 变 =｛［P（X0 + X1）- X2］-［（b0X0 + b1X1）-
b0X0 + b1X1

X0 + X1
X2-C变］-（a1+C固）｝（1-τ） （2）

△NP=NP全-NP变，由（1）-（2）可得两种成本法计算
的净利润差额：

｛［P（X0 + X1）- X2］-［（a0 + b0X0 + a1 + b1X1）-
(a0 + a1)+(b0X0 + b1X1)

X0 + X1
X2］-（C固+C变）｝（1-τ）

-｛［P（X0+X1）-X2］-［（b0X0+b1X1）-
b0X0 + b1X1

X0 + X1

X2-C变］-（a1+C固）｝（1-τ）
=（

a0 + a1
X0 + X1

X2-a0）（1-τ） （3）

上述（3）中
a0 + a1

X0 + X1
X2是指在发出销售商品采用加

权平均法时，期末存货量X2按照全部成本法计算，其成本

中所吸收的全部商品的平均固定成本金额。a0是指期初结

存商品量X0所吸收总固定额。为便于下文分析，我们假设

期末与期初结存商品数量分别为 x1、x0，其单位固定成本

额
a1

X0 + X1
为α1，期初结存商品量X0的成本中单位产品

的固定成本为α0，则上述公式（3）可简化为：
△NP=NP全-NP变=（α1x1-α0x0）（1-τ） （4）
模型（4）可以得到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两种成

本法计算的净利润差额规则：两种方法的净利润差额等

于商品期初与期末结存商品所吸收的固定制造费用的所

得税后差额（以下简称“税后差额”），且只与期初、期末结

存商品的数量 x0、x1，单位固定成本α0、α1，以及所得税利

率τ有关，而与其单价、变动成本，以及期间成本无关。
以上模型（4）简洁深刻地揭示了两种成本法下净利

润的实质差异，能帮助初学者学习和理解，同时为成本管

理提供有用的分析工具和思路。

三、模型应用

模型（4）虽然表现形式十分简单，但对于深刻理解和
领会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计算利润是非常有用。

1. 简化教材中关于两种成本法计算利润差异的结
论。现行教材中关于两种成本方法下计算的利润差额的

结论十分复杂，经常把企业产品生产经营情况描述为三

种情况：每期产量相等；销量相等；产销量都不相等。然后

分别用案例计算结果来说明各种情况下，两种方法计算

出来的利润差异及其原因，并且将其总结为六条，甚至九

条“规律”。这对于初学者很难理解和记忆，而采用模型

（4），只要计算出“△NP=（α1x1-α0x0）（1-τ）”的结果，即

期末与期初存货中所吸收的固定制造费用的税后差额，

就能十分准确快速地判断两种方法计算的净利润差额，

而不论其本期产量与销量差异情况。如△NP=（α1x1-
α0x0）（1-τ）>0，则NP全>NP变，即全部成本法计算的净利
润大于变动成本法的净利润。

2. 推论 1：当（α1x1-α0x0）（1-τ）=0⇒α1x1=α0x0，由于

产品的成本中一般情况下都包含有固定制造费用，即α0≠
0，α1≠0，且τ≠1，则当

x1
x0

=
α0α1
时，那么NP全-NP变=0⇒

NP全=NP变。即当期末存货与期初存货数量之比与其相应
的单位固定制造费用的反比相等时，换言之，期初、期末

存货数量结构与其相应单位产品固定制造费用结构的反

比保持稳定时，则两种方法下的净利润额恒等。

3. 推论2：因α0≠0，α1≠1，τ≠1，当（α1x1-α0x）（1-τ）>0

⇒α1x1>α0x0，则
x1
X0

>
α0α1
时，那么NP全-NP变>0⇒NP全

>NP变。即当期末存货与期初存货数量之比大于其相应的
单位产品固定制造费用的反比时，则全部成本法下净利

润大于变动成本法之净利润。

4. 推论3：因α0≠0，α1≠1，τ≠1，当（α1x1-α0x0）（1-τ）<

0⇒α1x1<α0x0，则
x1
X0

<
α0α1
时，那么NP全-NP变<0⇒ NP

全<NP变。即当期末存货与期初存货数量之比小于相应的
单位产品固定制造费用的反比时，则全部成本法下的净

利润小于变动成本法之净利润。

5. 由模型（4）可得：NP全=NP变+（α1x1-α0x0）（1-τ）。
其中，变动成本法下的净利润NP变对于具体产品而言，只
要其销售量、单价和成本结构保持不变，则NP变是一个常
量。如果企业为了一定商业目的进行适当的盈余管理，就

可以在期末存货所吸收的固定资制造费用进行合理合法

的操控。如果企业要进行融资，如发行债券或向银行贷

款，可预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，通过预先选择折旧方式，

增加当期折旧额，提高固定制造费用，使得α1↑→α1x1↑，
这样就可以提高NP全。同样，企业可以通过适当方法使得
α1↓→α1x1↓，从而达到NP全下降的目的。
四、结语

本文通过对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下的净利润差

异运用数理方法进行分析，准确全面地定量研究了二者

产生差异的原因与相关结论，为并对其在企业生产经营

活动管理中的运用进行简要剖析。这说明管理会计是的

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工具，并且能动地发挥其重要功能。

主要参考文献

李香华.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下税前利润分析
［J］.现代商业，2014（17）.

王留根.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下税前利润差异分
析［J］.财会通讯，2009（14）.

2015. 14 ·63·□


